附錄(一)
本會各辦事處任用工作人員人數標準

第 1 屆第 4 次理事會議訂定

第 4 屆第 5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第 6 屆第23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第 9 屆第 3 次理事會議通過修訂

一、各縣市辦事處有會員人數十一人以下，得任用工作人員二人。

二、會員人數十二人以上，四十人以下，得任用三人。

三、會員人數四十一人以上，得任用四人。

四、會員人數一○○人以上，得任用五人。

五、以上三項用人標準除已有編制人員遇會員人數或事業費收入減少無法變更外，各辦事處得視其事業費收入情形依左列規定增聘工作人員：

　　事業費每增三○○萬元以上得增用一名。

六、各連絡處得視實際需要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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